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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单位（盖章）：
	株洲市渌口区自然资源局
	
	单位:万元

	支出方向    （子项）
	土地储备收储资金
	所属项目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安排的支出

	项目金额
	38636.9202
	项目实施期
	2021年

	实施期绩效目标
	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土地市场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适应职能调整,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和“目标责任状”,开拓创新,积极进取,主动服从和服务于全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强化土地有形市场的责任和功能。

	本年度绩效目标
	做好土地储备的征收、收购和收回的工作。

	本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储项目
	5个
	

	
	
	
	收储面积
	完成了城发集团和湘渌公司十一块闲置土地收储，面积845.5亩
	

	
	
	质量指标
	储备计划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效
	2021年度
	

	
	
	成本指标
	财政资金
	38636.920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土地出让为政府创收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实现了资源可优化配置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支付单位款项满意度
	满意
	

	支出明细及测算说明
	支出内容简介
	支出明细
	金额
	支出测算依据及过程说明

	南洲储备地收储
	
	南洲储备地收储
	35167
	依据评估价确认
	

	购买土地指标价款
	
	购买土地指标价款
	1000
	依据市场价
	

	占补平衡项目专项
	
	占补平衡项目专项
	1821.0702
	工程结算金额
	

	王家洲储备收储
	
	王家洲储备收储
	187.85
	依据评估价额
	

	湘火炬收储
	
	湘火炬收储
	61
	依据评估价额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安排的支出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自然资源局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自然资源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8636.9202
	38636.9202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土地市场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适应职能调整,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和“目标责任状”,开拓创新,积极进取,主动服从和服务于全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强化土地有形市场的责任和功能。　　
	　2021年完成土地收储资金38636.9202万元，已完成土地收储20宗地，约1088.1亩。其中新增储备地块5块，并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共面积124.3亩；新增8个储备地块，共650.8亩；已出让10块，共443.8亩，成交金额74002万元。一是重点开展了梅子湖集镇储备地块三宗闲置土地收储并组织重新供应，面积180.91亩。二是推进了城发集团和湘渌公司十一块闲置土地收储，面积845.5亩，如期完成省厅闲置土地清理工作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收储项目
	　5个
	12.5
	
12.5

	　
　

	
	
	
	
	收储面积
	完成收储面积845.5亩
	
	
	

	
	
	质量指标
	质量指标
	完成年初储备计划
	完成了城发集团和湘渌公司十一块闲置土地收储
	12.5
	12.5
	　

	
	
	时效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效
	2021年度
	12.5
	12.5
	　

	
	
	成本指标
	财政资金
	38636.9202万元
	38636.9202万元
	12.5
	12.5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经济效益
	土地出让为政府创收
	土地出让为政府创收
	7.5
	7.5
	　

	
	
	社会效
益指标
	社会效益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7.5
	7.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7.5
	7.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收储单位满意度
	满意
	满意　
	10
	10
	　

	总分
	100
	
	　


（2021年度）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格式）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1年度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安排的支出38636.9202万元；项目资金全部用来开展

包括自评工作开展范围、对象、时间及方式等。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截至评价日，我单位共收到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安排的支出资金38636.9202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1年度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安排的支出38636.9202万元；项目资金全部用来开展

3.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落实项目资金使用要求，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年度已完成土地收储20宗地，约1088.1亩。其中新增储备地块5块，并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共面积124.3亩；新增8个储备地块，共650.8亩；已出让10块，共443.8亩，成交金额74002万元。一是重点开展了梅子湖集镇储备地块三宗闲置土地收储并组织重新供应，面积180.91亩。二是推进了城发集团和湘渌公司十一块闲置土地收储，面积845.5亩，如期完成省厅闲置土地清理工作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安排资金的使用，在为政府创造收益的同时，也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3.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收储单位对该项工作的开展给予满意。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项目的实施未偏离绩效目标。
4、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严格按照财政要求对绩效评价相关内容给予公开。
